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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三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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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篤行一路一號聯發科技

開會方式：實體股東會

議程：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民國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四)民國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承認民國一一二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承認民國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一)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二)改選本公司第十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三)解除本公司第十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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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0頁至第11頁附件一。

報告案二

董事會提

案 由：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2頁附件二。

報告案三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獲利百分之

一為員工酬勞與提撥不高於獲利百分之零點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民國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總額為新台幣1,045,717,376 
元，董事酬勞總額為新台幣103,000,000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報告案四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24條之1規定，授權董事會得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決議半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並報告股東會。

          (二)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民國一一二年上半年度及下半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之金

額及發放日期如下: 

民國112年 核准日期

(民國年/月/日) 
發放日期

(民國年/月/日) 
每股現金股利

(新台幣元) 
現金股利總金額

(新台幣元) 
上半年度 112/10/27 113/01/31 24.6 39,350,914,163
下半年度 113/02/23 113/07/31(註1) 30.4(註1/註2) 48,628,551,999

註:  
1.該次董事會一併授權董事長訂定配發現金基準日及現金股利發放日。如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份數

量因買回公司股份、將庫藏股轉讓或註銷、發行或收回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其他等因素致影響本公司流通在

外股份總數時，授權董事長依配發現金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每股分派比率及其他相關事宜。

2.本次現金股利按分派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派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3-



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民國一一二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傅文芳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

閱本手冊第10頁至第11頁附件一、第13頁至第21頁附件三及第22頁至第30頁
附件四。

決 議：

承認案二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民國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第九屆第十八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73,785,784,686
加：民國一一二年度稅後純益 76,978,637,356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權益工具 
1,139,757,363

加：當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利益 106,933,578
加：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調整數 9,537,394 
本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 252,020,650,377
提列及分配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提列 (7,823,486,569) 每股現金股利(註)

  股東紅利-民國一一二年上半年度 (39,350,914,163) 24.60 元

  股東紅利-民國一一二年下半年度 (48,628,551,999) 30.40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156,217,697,646
  
註：現金股利依本公司章程係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辦理，為股東會報告事項，詳請參閱報告案四。

董事長： 執行長： 會計主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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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  為連結股東價值、對焦未來成長策略目標，並提升全球人才競爭力、吸引與

激勵關鍵人才，擬依公司法第267條、證券交易法第22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發布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
等相關規定，提請討論發行民國一一三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二)  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要件如下：

1. 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連結股東價值、對焦未來成長

策略目標，並提升全球人才競爭力、吸引與激勵關鍵人才，以共同創造公

司及股東之利益，並確保公司員工利益與股東利益相結合。

2.員工之獲配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之股數：

2.1 為保障股東權益，本公司將謹慎管理本獎勵計畫。適用對象以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並符合一定績效表現之本公司與本公司從

屬公司之全職員工為限(所稱「從屬公司」，係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

之二、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第二項及第三百六十

九條之十一標準認定之)，且獲配員工資格將區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1) 第一類型：本公司事業部或本部副總經理(含)以上主管及從屬公司相

當職位主管；

2) 第二類型：關鍵人才且限於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a)與公司未來策略連結及發展具高度相關性；

(b)對公司營運具重大影響性；或

(c)關鍵核心技術人才等。

2.2 具獲配資格之員工得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

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他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擬定

分配標準，每次由董事長核訂獲配名單及股數，並提報審計委員會同

意，再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身分之員工或具員工身分之董事

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同意。

2.3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10%以上之個人，不符發放資格。薪資報

酬委員會成員及不具員工身分之董事會成員，不符發放資格。

2.4 任一員工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數量，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3.預計發行價格：為無償發行配發予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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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行條件(含既得條件、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之處理方式等)：

4.1 既得條件

4.1.1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需於各既得日當日仍在職，且期

間未曾有違反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競業禁止、保密協議或

與公司間合約約定等情事，並達成所屬公司所設定個人績效評核

指標與本公司績效指標；既得期間為兩年，依各次申報生效之發

行辦法辦理。各既得日可既得最高股數比例將依各次申報生效之

發行辦法辦理。各既得日可既得之實際股份比例與股數須再依個

人績效評核指標與本公司績效指標達成度所設定之既得比例計

算，其中本公司績效指標為以各指標分別於單一年度獨立結算與

跨年度累計結算可既得股數，計算結果到股為止，未滿一股者無

條件捨去。

4.1.2 個人績效評核指標為各既得日之最近一年度績效評核等第至少需

為 I(含)以上或等同本公司績效評核等第為 I(含)以上之水準、工作

成果達成所屬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標準，並由公司與個別員工

約定之。本公司績效指標以富時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 50 指數成分

股之股東總報酬率排名(Relative 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RTSR)、
營收成長率 (Revenue Growth YOY%)、營業利益率 (Operating 
Margin%)為三項指標，各指標分別設定門檻值及目標值，未達門

檻值之既得股數比例為 0%，達門檻值則既得股數比例為 50%，達

目標值則既得股數比例為 100%，是否達到門檻值及目標值以無條

件捨去法計算。績效達成介於門檻值及目標值之間以插補法計算

既得比例；插補法計算以四捨五入至百分位計算。各項指標所占

權重將依獲配員工類型而給予不同權重，而各指標所設定目標區

間(門檻值-目標值)範圍說明如下表，惟單年度及跨年度各指標門

檻值及目標值將由本公司與獲配員工個別於目標區間範圍內約定

之。達成績效指標與水準之判定依各績效期間所對應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為基礎。

績效指標

富時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

股東總報酬率排名

(Relative 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RTSR)

營收成長率

(Revenue Growth 
YOY%) 

營業利益率

(Operating 
Margin %) 

指標

權重

第一類型 40% 30% 30% 

第二類型 25% 30% 45% 

目標區間 第 25 百分位~ 第 50 百分位(P25~P50) 7% ~ 12%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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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之處理方式：員工經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後，如遇有未達既得條件者，由本公司無償收回並予以註銷，其他各

項情事處理方式，悉依本公司訂定申報生效之發行辦法辦理。

5. 預計發行總額(股)：以不超過普通股 24,000 仟股，約當本公司已發行普通

股股數 1.5%，每股面額 10 元，共計為新台幣 240,000 仟元。於股東常會決

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向主管機關申報辦理，惟每次申報辦理的發行額度(股
數)不得超過預計發行總額(股)的 35%，並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

日起一年內或二年內(依各次申報生效之發行辦法辦理)，視實際需求一次

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股數於獲主管機關核准後，依法另提董事會決議之，

並公告實際發行股數。

6.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本公司應衡量股票之公允價值，並於既得期間分年認

列相關費用。民國一一三年擬提股東常會決議發行不超過 24,000 仟股之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暫估民國一一三年～一一七年之費用化金額分別為新臺

幣 634,455 仟元、2,087,524 仟元、2,601,218 仟元、2,186,987 仟元及 518,012
仟元。

7. 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依目前本公司已發

行股數計算，暫估民國一一三年～一一七年每股盈餘最大可能減少金額為

新臺幣 0.28 元、0.89 元、1.11 元、0.93 元及 0.22 元，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

釋尚屬有限，故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影響。

8. 員工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既得期間除繼承

外，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設定

負擔，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其他權利受限制情形，依發行辦法辦理。

9.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含股票信託保管等)：本公司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於既得條件達成前將以股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

10.其他應敘明事項：

10.1  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所訂定之各項條件，如因主管機關指

示、相關法令規則修正、或因應金融市場狀況或客觀環境需修訂或修

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全權處理。

10.2  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

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訂定之發行辦法辦理。

          (三) 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依據公司法第267
條、證券交易法第22條及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第

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草案，請參閱本手冊第31頁至第35頁附件

五。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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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改選本公司第十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一) 本公司章程第14條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

定之。

          (二) 配合本公司第九屆董事任期即將於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四日屆滿，經本公司董

事會決議，於本次股東常會選舉第十屆董事八名(其中獨立董事四名)，任期

自股東常會結束後即就任，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民國一一六年

五月二十六日止，計三年。

          (三) 依本公司章程第14條規定，董事之選舉採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候選人提名制

度，股東應就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其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暨針對任期已達三屆之獨立董事候

選人之提名理由，請參閱本手冊第36頁至第38頁附件六。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第十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候選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

似公司之行為，爰擬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第

十屆當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情形如下：

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蔡明介
MediaTek Singapore Pte. Ltd. 
聯發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長

蔡力行
Lam Research Corporation 科林研發公司

立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長

吳重雨

獨立董事

晶神醫創股份有限公司

通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晶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暨技術長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法人董事代表人

張秉衡

獨立董事

耆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睿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睿日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采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樂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睿晧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董事長

董事長

獨立董事

董事長

法人董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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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夏如

獨立董事

TE Connectivity Ltd.  
香港 Goldman Sachs Asia Bank Limited 
香港朗廷酒店投資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四) 擬解除以上董事候選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 核議。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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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民國一一二年全球半導體產業充滿機會與挑戰，在高通膨的環境之下，總體經濟的不確

定性導致各類終端市場的需求能見度降低，使得客戶在上半年持續嚴謹管控庫存，降低對半

導體的需求，自下半年市場回到相對健康的庫存水位後，客戶需求逐步回溫。同時間，生成

式 AI、車用、聯網技術持續演進，升級需求及未來機會蓬勃發展。聯發科技過去幾年紮實的

技術投資，已建立了業界領先的產品組合，並強化全球市場地位。在民國一一二年快速變動

的產業環境下，聯發科技全體員工齊心努力應對短期挑戰並抓緊中長期成長機會，全年營收

達到 4,334 億元，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48.51 元。民國一一二年聯發科技除持續透過常態現金股

利與股東分享營運成果，並持續執行為期四年的特別現金股利，總計全年配發現金股利新台

幣 76 元，並於股東常會中通過將盈餘分派股利改為每半年配發一次，以增加股東資金運用彈

性。

在手機方面，聯發科技在全球手機市場的市佔率保持領先地位，為全球客戶提供完整的

4G 和 5G 產品。在旗艦市場更是持續成長，民國一一二年推出了新一代 5G AI 旗艦晶片天璣

9300，採用創新全大核設計，提供強大的運算能力，並整合為生成式 AI 大型語言模型優化的

AI 處理單元，AI 性能被蘇黎世 AI 評比機構評為全球 AI 性能最佳的手機晶片。多款採用天

璣 9300 的旗艦手機已導入各類生成式 AI 功能，獲市場好評。5G 旗艦晶片營收在民國一一二

年大幅成長約 70%，並貢獻超過 10 億美元的營收。

在智慧終端裝置平台方面，民國一一二年各類無線及有線連結技術的演進持續帶動全球

WiFi 6/6E、WiFi 7、5G 及 10GPON 的升級趨勢，尤其聯發科技的 WiFi 7 技術在全球佔有領

先地位，已成功拓展至高階路由器、筆記型電腦、電視和寬頻等應用，為消費者和企業用戶

提供高速、穩定且長時連線的體驗。此外，聯發科技在民國一一二年發表 Dimensity Auto 汽

車平台，在既有產品的基礎上，整合並延展我們跨平台的領先技術，進一步豐富車用產品組

合，更宣佈與輝達(NVIDIA)在全球車用電子市場的合作，共同為新一代軟體定義汽車提供卓

越的解決方案。在電源管理晶片方面，聯發科技持續拓展至新領域，我們為儲存器和伺服器

提供具低能耗、精確感應和高效能的產品，以完整的解決方案支持客戶需求。

聯發科技的成績持續獲得國內外權威機構肯定，民國一一二年榮獲全球半導體聯盟頒發

「Outstanding APAC Semiconductor Company」，並在 Interbrand「台灣最佳國際品牌」中排

名第三，不論品牌價值及排名皆為歷年最佳表現。另外，董事長蔡明介更榮獲國際電機電子

工程師學會（IEEE）授予電子產業最高榮譽 IEEE Robert N. Noyce Medal，副董事長暨執行

長蔡力行博士也榮獲全球半導體聯盟頒發「張忠謀博士模範領袖獎」殊榮。

此外，聯發科技持續在公司治理、社會共融、環境永續上不斷精進，民國一一二年再次

獲得「天下永續公民獎」肯定，並持續名列台灣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評鑑前 5%的成績。聯發科

技同時持續推動科技人才、啟動台灣首個科技女力計畫「Girls! TECH Action」，並透過「智

在家鄉」社會創新活動，發揮透過科技解決鄉鎮問題的影響力。在環境永續方面，更進一步

推動碳盤查及減碳措施，持續往 2050 年淨零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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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隨著 AI 在邊緣運算與雲端運算領域的不斷增長，聯發科技具備的業界領先高

運算、低功耗處理器、AI 運算、有線及無線連結等關鍵技術，透過與全球生態系夥伴緊密合

作，將在這快速成長的市場中扮演關鍵的賦能角色。在邊緣運算領域，聯發科技是全球少數

擁有可拓展 AI 技術的產品組合的公司，能為智慧型手機、平板等運算裝置、汽車等各類裝置

提供高運算、低功耗的 AI 晶片。在雲端運算領域，聯發科技關鍵的高速傳輸 SerDes IP、整

合先進製程和先進封裝的設計能力，以及電源管理晶片，都是中長期的成長機會。聯發科技

將持續投資於關鍵技術的開發，提供優化的處理器架構，以滿足日益增長的計算需求和數據

傳輸速度的提升。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護。聯發科技將持續拓展全球市場，並積

極吸納全球頂尖人才，優化資源配置，與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展開多方面的合作，推動產品創

新，以優異的 IP 和技術組合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最佳解決方案，共同開創更廣闊的市場，實現

共同成長。

董事長： 執行長：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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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吳重雨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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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Â % 6 Â %

4000 ÀF½¾ +1
�,.22�« 433,446,330$ 100 548,796,030$ 100

5000 ÀF´H +1
1,.71,.25�« (226,079,292) (52) (277,891,595) (51)

5900 ÀFÍ� 207,367,038 48 270,904,435 49

6000 ÀFÎ� ,.231,.241,.25�«

6100 ¼ÏÈÎ� (14,423,677) (3) (14,239,563) (3)

6200 `aÎ� (9,703,256) (2) (13,001,319) (2)

6300 ¼ÐÑ�ÒÎ� (111,384,930) (26) (116,874,655) (21)

6450 Q���Ó//� (55,669) - (446) -

ÀFÎ�$� (135,567,532) (31) (144,115,983) (26)

6900 ÀF�0 71,799,506 17 126,788,452 23

7000 ÀF"½¾�ÔI

7100 ¼�Õ½¾ +�,.26 7,307,831 2 3,218,334 1

7010 �½¾ +1,.27�« 6,700,758 1 2,540,459 1

7020 ��0�/� +�,.28 1,095,336 - 2,006,590 -

7050 :;´H ,.29 (399,373) - (370,930) -

7060 ¼��20Md¿#¦�ÖF�$&/0#�Â +�,.9 278,384 - 1,378,338 -

ÀF"½¾�ÔI$� 14,982,936 3 8,772,791 2

7900 ®�Á� 86,782,442 20 135,561,243 25

7950 P�®Î� +1
�,.31 (9,591,498) (2) (16,936,222) (3)

8200 H�Á� 77,190,944 18 118,625,021 22

8300 �.$/0
+1,.91,.181,.30�

,.31

8310 »@�×-/0#¨Ü

8311 4æ¸��Ø#u§8à 134,517 - 91,938 -

8316
¤µ�.$/0¥
oÓ¦§8#20~J²&

5Ø5òÓ/0
8,383,303 2 (17,764,837) (3)

8320
��20Md¿#¦�ÖF�$&#�.$/0

#�Â
(341,870) - (13,097,831) (3)

8349 u»@�×¨Ü�¦#P�® (123,667) - 758,670 -

8360 ¼�=e>@�×-/0#¨Ü

8361 �"ÀX�v:;�*ÙD#ÚÙÛÂ (1,083,346) - 25,183,401 5

8367
¤µ�.$/0¥
oÓ¦§8#);~J²&

5Ø5òÓ/0
15,216 - (44,073) -

8370
��20Md¿#¦�ÖF�$&#�.$/0

#�Â
(201,278) - (4,338,274) (1)

H��.$/0(®�ÁÂ) 6,782,875 2 (9,211,006) (2)

8500 H�.$/0EÂ 83,973,819$ 20 109,414,015$ 20

8600 Á�Å���

8610 Æ
�FË ,.32 76,978,637$ 118,141,106$

8620 Aüý20 ,.20 212,307 483,915

77,190,944$ 118,625,021$

8700 .$/0EÂÅ���

8710 Æ
�FË 83,781,837$ 108,918,586$

8720 Aüý20 191,982 495,429

83,973,819$ 109,414,015$

9750 vHÜ�É�(Ä) ,.32

9710 H�Á� 48.51$ 74.59$

9850 ÝmÜ�É�(Ä) ,.32

9810 H�Á� 48.34$ 74.23$

¹J·�º�»¼¼ GaX�º?W ��Ë`�½A¤

 (()*$%:;�*<= )

����®
�¾ ¨ 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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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Î ; < 5 ´ % 5 ´ %

4000 ²E®¯ �0ù0 .20 £ 268,685,527$ 100 332,181,124$ 100

5000 ²E¥G �0ù0 .70 .23 £ (131,565,573) (49) (176,996,071) (53)

5900 ²E¤� 137,119,954 51 155,185,053 47

5910 *Ê4ºé�/ (207,605) - (657) -

5920 �Ê4ºé�/ 189,921 - 170,395 -

5950 ²E¤�³´ 137,102,270 51 155,354,791 47

6000 ²E¥�  .210 .23 £

6100 ¦§º¥� (9,013,919) (3) (8,800,102) (2)

6200 !�¥� (5,135,942) (2) (9,970,588) (3)

6300 ¦¨©�ª¥� (80,592,743) (30) (82,369,154) (25)

6450 ¦K	��«..| (56,293) - (770) -

²E¥�- (94,798,897) (35) (101,140,614) (30)

6900 ²E�/ 42,303,373 16 54,214,177 17

7000 ²E�®¯ ¬D

7100 ¦�®¯ �  .24 966,082 - 695,486 -

7010 ��®¯ �0 .25 £ 312,893 - 511,693 -

7020 ���/ .| �0 .26 £ 790,848 - 910,789 -

7050 9:¥G  .27 £ (172,510) - (299,940) -

7070 ¦��1/H°±!®
�0��¯E -$./! � 39,455,194 15 71,561,982 22

�´

²E�®¯ ¬D- 41,352,507 15 73,380,010 22

7900 °�³� 83,655,880 31 127,594,187 39

7950 O�°¥� �0ù  .29 (6,677,243) (2) (9,453,081) (3)

8200 G	³� 76,978,637 29 118,141,106 36

8300 ��,-./ �0 .90 .160 .28  .29

8310 ¬?�±+./!�Î

8311 )Ø²�³!q´7Ò 118,934 - 57,848 -

8316 ¦¦µ¦��,-./¶
]Å·´7!1/mE¸$ (327,518) - (448,568) -

¦¦¦*Ê4äÅ./

8330 ��1/H°±!®
�0��¯E -$!�� 8,283,361 3 (29,610,670) (9)

,-./!�´¹¬?�±+./!�Î

8349 d¬?�±!�Î��!O�° (23,787) - (11,570) -

8360 ¦3?4?�±+./!�Î

8361 ��²R�r9:�(º:!»º¼´ (1,251,022) (1) 20,834,513 6

8367 ¦¦µ¦��,-./¶
]Å·´7!':mE¸$ 164 - 949 -

¦¦¦*Ê4äÅ./

8380 ��1/H°±!®
�0��¯E -$!�� 3,068 - (45,022) -

,-./!�´¹?4?�±+./!�Î

G	��,-./(°³´) 6,803,200 2 (9,222,520) (3)

8500 G	,-./D´ 83,781,837$ 31 108,918,586$ 33

9750 eG����(¶)  .30

9710 G	³� 48.51$ 74.59$

9850 ½¾����(¶)  .30

9810 G	³� 48.34$ 74.23$

(� � � " # 9 : � ( ; < )

¿IÀ�ÁzÂ¦¦ F�W�Á5V �½!�Ã@�

����  ���� 

�������	
�

"#,-./(

����������+�������

 ����������+�������

(5´6�����)�8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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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三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草案

第一條：發行目的

為連結股東價值、對焦未來成長策略目標，並提升全球人才競爭力、吸引與激勵關鍵人才，

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並確保公司員工利益與股東利益相結合，依據公司法第267
條、證券交易法第22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

行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

及相關作業事項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員工之獲配資格條件及發放審核程序

一. 為保障股東權益，本公司將謹慎管理本獎勵計畫。適用對象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

日已到職並符合一定績效表現之本公司及本公司從屬公司全職員工為限(所稱「從屬公

司」，係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第二

項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標準認定之)，且獲配員工資格將區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1) 第一類型：本公司事業部或本部副總經理(含)以上主管及從屬公司相當職位主管；

2) 第二類型：關鍵人才且限於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a)與公司未來策略連結及發展具高度相關性；

(b)對公司營運具重大影響性；或

(c)關鍵核心技術人才等。

二. 具獲配資格之員工得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

獻、特殊功績或其他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擬定分配標準，每次由董事長核訂獲配名

單及股數，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身分之員工或具員工身

分之董事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同意。

三.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10%以上之個人，不符發放資格。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及不

具員工身分之董事會成員，不符發放資格。

四. 單一員工累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加計其累計被給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數之合計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其累計被給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之員工

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經各中央目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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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

受前開比例之限制。如主管機關更新相關規定，悉依更新後之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發行總額

發行普通股共計8,000,000股，每股面額10元，發行總額共計新台幣80,000,000元。

第五條：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條件及股份權利內容受限情形

一.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

二.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三.既得條件：

1.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需於各既得日當日仍在職，且期間未曾有違反公司勞動

契約、工作規則、競業禁止、保密協議或與公司間合約約定等情事，並達成所屬公司所

設定個人績效評核指標與本公司績效指標；既得期間為兩年，於各既得日可既得之最高

股份比例分別為：2025 年可既得股數比例上限為 50%及 2025 至 2026 年二年合計可既

得股數比例上限為 100%。惟各既得日可既得之實際股份比例與股數須再依個人績效評

核指標與相應績效期間本公司績效指標達成度所設定之既得比例計算，其中本公司績效

指標分為兩個績效期間，分別為單年度(即 2024 年)獨立結算績效期間及跨年度(即 2024
至 2025 年)累計結算績效期間。各指標依單年度獨立結算與跨年度累計結算可既得股

數，計算結果到股為止，未滿一股者無條件捨去。

2.個人績效評核指標為各既得日之最近一年度績效評核等第至少需為 I (含)或等同本公司

績效評核等第為 I (含)以上之水準、工作成果達成所屬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標準，並

由公司與個別員工約定之。本公司績效指標以富時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

之股東總報酬率排名(Relative 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RTSR)、營收成長率(Revenue 
Growth YOY%)、營業利益率(Operating Margin%)為三項指標。各指標分別設定門檻值及

目標值，未達門檻值之既得股數比例為 0%，達門檻值則既得股數比例為 50%，達目標

值則既得股數比例為 100%，是否達到門檻值及目標值以無條件捨去法計算。績效達成

介於門檻值及目標值之間以插補法計算既得比例；插補法計算以四捨五入至百分位計

算。各項指標所占權重將依獲配員工類型而給予不同權重，而各指標所設定目標區間(門
檻值-目標值)範圍說明如下表，惟單年度及跨年度各指標門檻值及目標值將由本公司與

獲配員工個別於目標區間範圍內約定之。達成績效指標與水準之判定依各績效期間所對

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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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富時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

股東總報酬率排名

(Relative 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RTSR) 

營收成長率

(Revenue Growth 
YOY%) 

營業利益率

(Operating Margin %)

指標

權重

第一類型 40% 30% 30% 

第二類型 25% 30% 45% 

目標區間
第 25 百分位~第 50 百分位

(P25~P50) 
7% ~ 12% 15% ~ 18% 

四.員工未達既得條件之處理：

1.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既得日不在職，違反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

競業禁止、保密協議或與公司間合約約定等情事，未達成公司所設定個人績效評核指標

與本公司績效指標，或違反本辦法第五條第八項規定變更、撤回、撤銷、終止或解除本

公司之代理授權，本公司有權於前述任一事項發生時，即就其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2.於既得期間內，員工如有自願離職、解雇、資遣，其之前獲配尚未既得之股份，本公司

將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五.下列原因發生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下列方式處理：

1.留職停薪：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權利義務不受影響，仍需依本辦法所定；

惟各既得日可既得之實際股份，除本辦法所定既得條件外，需再依員工於相應本公司績

效指標所對應績效年度之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之。既得日當天若為留職停薪之狀態，

則視為未達既得條件，將由本公司收回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辦理註銷。

2.關係企業間轉調：自請轉調關係企業者，由本公司無償收回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因公司營運所需，經本公司核定轉任關係企業者，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的權利義務不受影響，仍需依本辦法所定；本公司績效指標部分以本公司績效指標達

成度計算各既得日可既得之實際股份比例，惟個人績效評核指標部分需以轉任關係企業

或本公司後之績效標準重新衡量並達到本辦法所要求之水準；且既得日需持續任職經核

定轉任之關係企業或本公司，否則視為未達既得條件，將由本公司收回尚未既得之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並辦理註銷。

3.退休：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權利義務不受影響，仍需依本辦法所定；惟各

既得日可既得之實際股份，除本辦法所定既得條件外，需再依員工於相應本公司績效指

標所對應績效年度之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之，但退休生效日在跨年度累計績效期間屆

滿日(含)前者，僅得適用單年度獨立結算績效期間計算既得股數，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將由本公司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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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於離職日

既得，惟針對已確認本公司績效指標與個人績效評核指標達成程度者，可既得之實際股

份，需依本辦法所定之既得條件計算之；針對無法確認本公司績效指標與個人績效評核

指標達成程度者，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全數既得。

5.一般死亡、或因受職業災害致死：於員工死亡時，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由

繼承人完成必要法定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後，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

分之權益。惟若員工死亡時，針對已確認本公司績效指標與個人績效評核指標達成程度

者，可既得之實際股份，需依本辦法所定之既得條件計算之；針對無法確認本公司績效

指標與個人績效評核指標達成程度者，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全數既得。

6.若公司依企業併購法進行組織調整，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視為達成既得條件

或未符既得條件與可得既得比例，由董事會核定。

7.若有員工對公司貢獻卓著等特殊情形，在終止僱傭關係時，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視為達成既得條件或未符既得條件與可得既得比例，授權董事長依實際狀況個別核

定，惟經理人及具員工身份之董事需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六.對於本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予註銷。

七.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利受限情形：

1.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除繼承外，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

轉讓、贈與他人、設定負擔，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及選舉權等權利，

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且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3.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成既得條件前，其他權利包括但不限

於：股息、股利、法定公積及資本公積受配權、現金增資之認股權等，與本公司已發行

之普通股股份相同，相關作業方式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4.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公司法

第 165 條第 3 項所訂股東會停止過戶期間、或其他依事實發生之法定停止過戶期間至權

利分派基準日止，此期間達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其既得股票解除限制時間及程序依信託

保管契約或相關法規規定執行之。

八.其他約定事項：

1.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須立即交付信託保管。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不得以

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保管期間應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之人全權代理員工與股

票信託保管機構進行(包括但不限於)信託保管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

終止，及信託保管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3.具經理人身分之員工，如其持股未達本公司規定之該經理人持股基本股數者，依聯發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基本持股規範執行要點之規定，部分原預計既得之股數將視為未

既得，繼續信託保管，並於後續年度檢測已達基本股數時，始完成既得並解除信託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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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簽約及保密

一.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需依公司承辦單位通知完成簽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

意書」與辦理相關信託保管程序後，方可視為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未依規定完成相關

文件簽署者，視同放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 員工與任何經本辦法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衍生權益之所有人皆應遵守本辦法及「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之規定，違者視為未達既得條件；且應遵守公司薪資保密規定，

不得探詢他人或洩漏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內容及數量、或將本案相關內容及個

人權益告知他人，若有違反之情事，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

有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第七條 稅賦

依本辦法所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相關之稅賦，按當時中華民國及員工所在國家法令規

定辦理。

第八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 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向主管機關申報

生效後實行，實際發行前如有修正時亦同。嗣後如因法令修改、主管機關審核要求等因素

而有修正之必要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全權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依相關法令修訂

或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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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性別
持有股數

(註一)
學歷 經歷 現職

蔡明介 男 41,663,806
股

美國辛辛

那提大學

電機研究

所碩士

聯華電子

(股)公司

第二事業

群總經理

聯發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聯發科技(股)公司關係企業之董事長

及董事

蔡力行 男 738,508 股 美國康乃

爾大學材

料科學暨

工程博士

中華電信

(股)公司

董事長暨

執行長

台灣積體

電路製造

(股)公司

總經理暨

總執行長

聯發科技(股)公司副董事長暨執行長

Lam Research Corporation 科林研發董

事

聯發科技(股)公司關係企業之董事長

陳冠州 男 656,581 股 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

研究所碩

士

矽統科技

(股)公司

工程師

聯發科技(股)公司董事暨總經理暨營

運長

孫振耀 男 29,244 股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

學士

中國惠普

有限公司

總裁

聯發科技(股)公司董事

註一：截至民國 113 年 3 月 29 日持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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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性別
持有股數

(註一) 
學歷 經歷 現職

吳重雨 男 236,000
股

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

博士

交通大學校

長

聯發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晶神醫創(股)公司董事長暨技術長

通嘉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公司獨立董事

晶焱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陽明交通大學榮譽退休講座教授

張秉衡 男 0 股 美國普渡

大學材料

科學暨工

程博士

台灣積體電

路製造(股)
公司人力資

源組織副總

經理及資材

暨風險管理

組織副總經

理

茂迪(股)公
司董事長

聯發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耆光新能源(股)公司董事長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公司董事

睿日光電(股)公司董事長

采鈺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樂釗開發(股)公司董事長

睿晧光電(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林夏如 女 0 股 哈佛大學

(優等畢業

生)學士

香港大學

國際公共

事務碩士

香港大學

政治與公

共行政學

博士

高盛集團常

務董事、合

夥人

聯發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米勒公共事務中心

研究教授

財團法人亞太堅韌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資深研究員

TE Connectivity Ltd.獨立董事

香港 Goldman Sachs Asia Bank 
Limited 獨立董事

香港朗廷酒店投資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張耀文 男 0 股 美國德州

大學奧斯

汀校區計

算機科學

博士

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

學系學士

IEEE CEDA 
President(電
子設計自動

化學會總裁)
ACM 
Fellow/IEEE 
Fellow(ACM 
會士/IEEE 
會士) 

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臺灣大學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

主任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電子工程學

研究所特聘教授

註一：截至民國 113 年 3 月 29 日持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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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者之提名理由

姓名 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者之提名理由

吳重雨 吳重雨先生具半導體高度專業及豐富經驗，長期就技術研究及開發在學界耕耘，

並兼具產業經驗，對 IC 設計前瞻技術發展深具洞見，充分掌握產業趨勢相關之

創新技術研發及變化。吳重雨先生於本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

出席率均為 100%，依其在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討論及表決內容，董事會相

信吳重雨先生對於職務之執行與判斷，仍持續具有必要之獨立性，並未與管理階

層或其他人建立特定關係而損及其公正不偏頗之判斷能力，且考量其擁有豐富的

半導體研發專業及經驗，故再次提名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張秉衡 張秉衡先生對半導體產業與人才培育開發及人力資源規劃具有高度專業，熟稔產

業鏈並擁有豐富的跨領域產業經驗。張秉衡先生於本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薪

資報酬委員會及併購策略委員會出席率均為 100%，依其在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

會之討論及表決內容，董事會相信張秉衡先生對於職務之執行與判斷，仍持續具

有必要之獨立性，並未與管理階層或其他人建立特定關係而損及其公正不偏頗之

判斷能力，且考量其就半導體與人才培育開發及人力資源規劃擁有豐富的專業及

產業經驗，故再次提名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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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

文名稱定為「MEDIATEK INC.」 

第 二 條 :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F401010 國際貿易業。

3.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4.I501010 產品設計業。

5.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6.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一)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下列產品： 

1.多媒體積體電路。

2.電腦週邊積體電路。

3.高階消費性電子積體電路。

4.其他特殊應用積體電路。

5.前各項有關產品專利權、電路布局權之買賣及其授權業務。

(二)提供上述產品之軟硬體應用設計、測試、維修及技術諮詢服務。

(三)前各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第 二 條 之 一 : 本公司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

條不得超過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三 條 :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

關之核准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第 四 條 :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之 一 : 本公司得為對外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 : 本公司額定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佰億元，分為貳拾億股，每股金額為

新台幣壹拾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貳億元，分為貳仟萬股，

每股金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整，係保留供發行認股權憑證使用，得依董事

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 六 條 :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再經

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

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 : 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

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 七 條 之 一 :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依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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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八 條 :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 八 條 之 一 :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為之。 

第 九 條 :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如未設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

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 十 條 :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

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 十 一 條 :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規定外，

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

辦理。 

第 十 二 條 : 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 三 條 : 股東會之決議，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公司股東得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其相關事宜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 之一條 :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依公司法規定辦

理。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 四 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前項董事名額

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

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

獨立性之認定、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

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

別計算當選名額。董事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

券管理機關之規定。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責任保險。 

第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若兼任本公司其他職務時，其擔任公司職務報酬之支給，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之二：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 十 五 條 ：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如下：
一、造具營業報告書。
二、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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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四、擬定重要章則及契約。

五、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經理人。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七、編定預算及決算。

八、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與之職權。
第 十 六 條 ： 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

人為董事長，並得視業務需要推選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及董

事會主席，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 十 七 條 ：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

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董事會之決議，除

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第 十 八 條 ： 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如設副董事

長，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如未設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

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

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十 九 條 ： 本公司設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有關審計委員會之人數、

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

法相關規定，以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五章 經理人
第 二 十 條 ：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決議設經理人若干人。

第 二 十 一 條 ： 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約定。

第六章 會 計
第 二 十 二 條 ：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年度終了應辦理

決算。
第 二 十 三 條 ： 本公司應依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

編造下列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二 十 四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獲利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與提撥不

高於獲利百分之零點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發放之，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董事酬勞以現金發放。 
第二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為之，由董事會擬

具相關議案，依法令及本章程所定程序及原則，報告股東會或提請股東

會決議。

本公司分派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捐、依法彌補虧損及提列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

為前半會計年度終了盈餘分派，並應依法及本章程規定預估保留員工及

董事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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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及第二百四十一條，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決定以現金配發之股利

(得包括以盈餘及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分派之股利)，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所屬產業正處於成長階段，分派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目前及未

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

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依法由董事會擬具分派案，

就現金股利分派報告股東會或提報股東會決議股票股利分派案。公司得

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將可分配盈餘全數分派，其中股東

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股東現金紅利分派之比例不低於

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七章 附 則

第 二 十 五 條 ： 本公司組織規章另訂之。

第 二 十 六 條 ：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 二 十 七 條 ：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

九月一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三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九日，第五次修

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日，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十六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九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四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二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五日，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年六月十五日，第十五次修訂於民

國一○一年六月十三日，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二日，第

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六

年六月十五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四日，第二十次修

訂於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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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九十九年股東常會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依本規則行之。

第 二 條 :  出席股東或其代理人請佩戴出席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並憑計算股權。

第 三 條 :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出席，主席即宣佈開會。

第 四 條 :  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開會悉依照議程所排之程序進行。

第 五 條 :  非為議案，不予討論或表決。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時機宣告討論終結，必

要時並得宣告停止討論。

第 六 條 :  經宣告討論終結或停止討論之議題，主席即提付表決。

第 七 條 :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第 八 條 :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先以發言條填明出席證號碼、姓名及持有股數，由主席定其

發言之先後。

第 九 條 :  股東發言，每人(含自然人及法人)以三分鐘為限。但經主席之許可，得延長。同

一議案，每人(含自然人及法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

第 十 條 :  發言逾時或超出議案範圍以外，主席得停止其發言。不服主席糾正，妨礙議場秩

序者，主席得停止其出席。

第十一條 :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第十二條 :  會議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即停止開會各自疏散，俟警報解除後一小時繼續開會。

第十三條 :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 本規則經董事會通過並經股東會同意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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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一○四年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由股東會行之，由公司備製董事之選舉票，且加計選舉權

數。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第 四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 五 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舉，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選舉權，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

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七 條：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數名，執行各項有關職務。監票員

需於出席股東中指定之。

第 八 條： 選舉用之投票櫃(箱)由公司備置，並應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九 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之戶名、戶號，惟被選舉人為政

府及法人股東時，應填列該法人全銜之戶名或該法人名稱及代表人之名稱；代

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若被選舉人為非股東時，選票「被選

舉人」欄應記載被選舉人姓名或名稱、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第 十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 未經投入票櫃(箱)之選舉票。

(二) 不用本公司備製之選舉票。

(三) 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四) 第九條選票「被選舉人」欄應記載事項記載不全者。

(五)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其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六) 被選舉人如為非股東身份者，其姓名或名稱、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經核

不符者。

(七) 除第九條選票「被選舉人」欄應記載事項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另夾寫其他

之文字符號者。

(八)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九) 第九條選票「被選舉人」欄應記載事項及分配選舉權數中任何一項已被塗

改者。

(十) 所填被選舉人戶名與其他股東戶名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以茲區別者。

(十一)所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定之名額者。

(十二)選舉人所投之選舉權數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舉權數總和者。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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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公司現任第九屆董事法定成數及股數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發行股數 1,599,623,421股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 38,390,962股
截至民國113年3月29日止全體董事法定持有股數(註) 43,088,139股

二、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如下表: 

基準日：113年3月29日

職 稱 姓 名 選任日期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

股數 % 

董事長 蔡明介 110.07.05 41,663,806 2.60%

副董事長 蔡力行 110.07.05 738,508 0.05%

董 事 陳冠州 110.07.05 656,581 0.04%

董 事 孫振耀 110.07.05 29,244 0.00%

董 事 金聯舫 110.07.05 - -

獨立董事 吳重雨 110.07.05 236,000 0.01%

獨立董事 張秉衡 110.07.05 - -

獨立董事 湯明哲 110.07.05 - -

獨立董事 林夏如 112.05.31 - -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比例合計 43,324,139 2.70%

註: 獨立董事持股不計入全體董事法定持有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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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2454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議 事 手 冊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